
- 1 -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威
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理顺全市公立医

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

各区市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国家级开发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经济发展局、社会事务管理局、市场监管局，

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经济发展局、社会事务管理局、综

合执法局，各有关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以药品集

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若干政

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医改发〔2019〕3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调整医

疗服务价格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9〕189号）、

《山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放开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》

（鲁医保发〔2020〕3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优化医疗服

务价格结构，完善补偿机制，促进我市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事业

健康发展，经研究，现就调整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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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全面降低大型设备检查、检验项目价格，提高综合、

治疗、介入、手术、中医类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

价格，制定部分新增医疗服务项目正式价格，具体详见附件 1。

（二）对可另收费的一次性材料目录进行调整，具体详见附

件 2。除项目除外内容及材料目录中对应类别规定的一次性材料

可另行收费外，检查、治疗等过程不得收取其他一次性材料费用。

（三）对经行政审批部门核准设立的整形美容科室（含门诊

和病房）提供的整形美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、各医疗机构在设立

的独立医疗区域内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实行市场调节

价，具体价格由各医疗机构根据医疗成本、市场供求、服务情况

自主确定。独立医疗区域应有显著标识、副主任以上医师坐诊，

提供特需服务要符合特需医疗规模控制要求。

（四）本次调整理顺医疗服务价格是按照有关规定，对《威

海市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》（威价发〔2017〕81号）、《关

于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威价发〔2018〕120

号）、《关于取消耗材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威

医保发〔2019〕61 号）等进行的补充和完善。调整收费标准的

医疗服务项目属于普通医疗项目的，纳入基本医疗保险，按医院

级别执行相应的医疗保险政策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医疗机构要进一步强化医院内部管理，建立健全内

部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管理制度，合理制定放开项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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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，并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。要严格执行一次性材料收费规定，

不得擅自超出目录范围使用或者加价销售。

（二）各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度，在服务场所醒

目位置公示医疗服务项目、价格及服务规范等内容，落实好住院

费用清单等制度，要提升医疗服务质量，优化医疗服务疗程，改

善就医体验，自觉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（三）各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价

格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，积极回应社会各界关切。要密切关

注政策执行情况，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应对，有效化

解，确保改革取得实效。

本通知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9月

30日，外地驻威公立医疗机构（含军队医院）参照执行。此前

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原市物价局、市卫

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威价发〔2016〕

71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威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修订情况表

2.威海市公立医疗机构可另收费的一次性材料目录

威海市医疗保障局 威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威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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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8月 12日


